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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措施扎实推进中小河流治理

中小河流治理投入达到10亿元以上。

（三）公开评选竞争立项，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江西省在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安排上，积极引入公开评选新机制。通

过项目县（市、区）政府主要领导现场

公开陈述、专家评审、现场打分、综合

评分等步骤，确定每年中小河流治理项

目排序名单，将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优

先安排到公开评选排名靠前的项目。通

过公开评选，做到首先安排当地积极性

高、前期工作开展较好、地方资金有保

障、组织实施有保证，洪灾严重、治理

后社会和经济效益好的项目，以充分调

动各地积极性，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内重

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工作的执行进度。

（四）实行绩效考评，推进加快执行

进度。江西省加强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绩

效考评，重点考评项目资金预算执行和

项目建设进度。对提前或按期完工，绩

效考评结果名列前茅的项目，在全省范

围内通报表扬并给予适当奖励；对进度

排名滞后和任务未如期完成的项目，在

全省范围内通报批评，同时按未完成投

资额调减专项补助资金，待项目按要求

竣工验收后，返还已扣减金额的90%，

剩余10%调剂用于奖励，扣减的资金由

当地政府自筹资金补齐。

（五）开展监督检查，保障项目和资

金安全。为进一步加强江西中小河流治

理项目的资金和项目管理，江西强化中

小河流治理项目监督检查工作，每年采

取交叉检查的方式，对全省中小河流治

理项目的工程进度、建设管理及资金使

用管理情况进行核实检查，做到监督、

检查率达100%，仅2011年上半年，江

西省先后开展了3次专项检查、2次专

项稽查，检查项目42个，稽查项目5个。

同时还建立了分片联系制度、信息月报

制度，联合通报制度、工作简报制度等，

形成了专项稽查、交叉检查与日常监管

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管模式。

截至2012年年底，江西省列入

2009—2010年的42个项目已全部完工；

72个2011—2012年全国中小河流治理

建设试点规划项目已基本完工；2013—

2015年全国规划内项目正顺利推进，已

开工建设项目25个，已有84个项目完

成初设审批，占规划项目总数的30%。

江西省将继续做好相关后续工作，进一

步加强专项资金监管，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改善水生态环境，把中小河流治理

这项民生工程和德政工程作为当前财政

工作的重点抓紧、抓实、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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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中小河流数量多，分布广，

中小河流治理总体滞后，防洪能力薄

弱。2009年以来，江西省牢牢把握中央

加大对中小河流治理支持力度的重要机

遇，采取有力措施，狠抓落实，显著提

高了全省中小河流防汛抗洪能力，全省

中小河流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2009年

试点项目42个、规划总投资10.2亿元， 

2011—2012年规划项目72个、规划总投

资16.7亿元，2013—2015年实施方案项

目282个、规划总投资约67亿元。

（一）建立行政首长负责制，层层落

实责任。江西省财政厅会同水利厅多次

召开了全省中小河流会议，分别与项目

县（市、区）人民政府签订中小河流治理

责任书，要求中小河流治理项目逐个落

实地方政府行政责任人和项目建设责任

人，明确各责任人的主要职责。对中小

河流治理工作进程受阻、任务不能全面

完成的，启动问责程序，追究责任人责

任。对进度、质量等情况实行月报和联

合通报，形成各级领导掌握中小河流项

目建设情况、过问建设情况、协调解决

有关问题的局面。

（二）加大地方投入，保障建设资金

需求。江西省从资金上保障实现全省中小

河流治理目标任务，多渠道筹措地方资

金，确保工程建设需要。在财力紧张的情

况下，2010年在全省公共财政政策项目中

新增安排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省级专项资

金7000万元。根据资金需求和项目进展

情况，2011年、2012年进一步加大了中小

河流治理项目的支持力度，2012年已增加

到2.86亿元。截至目前，省级财政已累计

下达专项资金5.22亿元，加上各县（市、

区）已落实和正在落实的资金，江西省对

泰和县缝岭水库大坝坝顶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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